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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 大会－第三十届会议

章和加强本组织作用特别委员会，重新召集，按照交

付给它的下列任务，继续工作：

(a) 详细审查从各国政府收到的关千下列两点

的意见：

（一） 对联合国宪章的提议和建议；

（二） 加强联合国在维持并巩固国际和平和安

全、发展所有国家间的合作、促进关于国

家间关系的国际法规则等方面的作用；

(b) 审议各国政府为加强联合国实现其宗旨的

能力而可能提出的任何新的具体建议；

(C) 列举委员会中提出的建议并指出那些巳特

别引起注意的建议；

2. 请委员会审查已经提出的或将来提出的建

议，以期对那些可能达成普遍协议的领域给予优先审

议；

3. 决定扩大特设委员会，增加以下五个会员国：

巴巴多斯、比利时、埃及、伊拉克和罗马尼亚；

4. 请各国政府按照上述第 1 段的规定继续提出

意见和建议或对已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作最新的补充，

5. 请秘书长编制一件供委员会使用的研究报

告，以补充按照大会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三十日第

3073 (XXVII I)号决议和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七日第

3349(XXIX)号决议的规定提出的那些报告，这份研

究报告应当提出和分析各国政府就联合国活动的不同

方面表示的意见，包括特别与宪章有关的那些意见，

并请秘书长向委员会提供一切必要的协助，包括编制

委员会会议的简要记录；

6. 请委员会向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提出一份工

作报告书，

7. 决定在其第三十一届会议的临时议程中列入

一个标题为“联合国宪章和加强本组织作用特别委员

会报告书“的项目。

*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笫二四四O次全体会议

*, * 

由于上列决议笫 3 投所述任命的结果，联合国宪幸矛口

强本组织作用特别委员会现由下列会员国组成： 阿尔及；和J3

阿根廷、巴巴多斯、比利时、巴西、中国、哥伦比亚、 冈归

塞浦路斯、捷克斯洛伐克、厄瓜多尔、埃及、萨尔瓦多、芬三

法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加纳、扦＂

圭亚那、印度、印度尼酉亚、伊朗、伊拉克、意大利、 曰；；

肯尼亚、利比里亚、墨西哥、尼泊尔、新西兰、尼日利亚i 、

基斯坦、菲律宾、波兰、罗马尼亚、卢旺达、塞拉利昂、 节i

牙、突尼斯、土耳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才：列

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委内瑞拉、南斯拉；另已

赞比亚。

3500(XXX) . 武装冲突中
对人权的尊重

大会，

深知更好地实施有关武装冲突的现有人道寸三 3l..

则并筹订补充规则依旧是为求减轻所有这种冲突刃折

成的痛苦而有待进行的一项迫切工作，

回顾联合国历年来通过的关于武装冲突中仗'...)、

的决议，以及有关这个议题的辩论，

注意到秘书长关千一九七五年二月三日至四月

八日在日内瓦举行的关于重申和发展武装冲突中适

的国际人道主义法律的外交会议第二届会议俨庄］

告， 13

又注意到秘书长提出的题为“武装冲突中伍］人

问题：保护在武装冲突地区执行危险任务的带f 仅｝

者“的说明， 14

欢迎外交会议第二届会议取得重大的进展，

注意到外交会议将继续审议特种常规武器、 仓

任何可以认为造成过度伤害或发生胡乱杀伤效果二杯

器的使用，并将基于人道理由就禁止或限制使片i 泛

武器的可能规则，继续寻求达成协议，

1. 要求武装冲突的所有各方承认并遵行右三}

主义文书下所负的义务，遵守适用的国际人道主三义

13 A/10195 和 Corr. 1 和 Add.1 。

. 14 A/10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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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特别是一八九九年和一九O七年的海牙公约， 1 5 

一九二五年的日内瓦议定书”和一九四九年的各项

日内瓦公约， 17

2. 提请关于重申和发展武装冲突中适用的国际

人道主义法律的外交会议及与会的各国政府和组织注

意必须采取措施，以便在全世界的基础上，促进传播

和教导武装冲突中适用的国际人道主义法律的规

则；

8. 促请外交会议的全体参加者，尽最大努力进

一步议定一些补充规则，以期有助于减轻武装冲突所

引起的痛苦，并尊重和保护这种冲突中的非战斗人员

和非军事目标；

4. 赞赏地注意到外交会议关于保护在武装冲突

地区执行危险的专业任务的新闻记者的决定，和会议

打算在下届会议期间完成它有关本问题的工作；

5. 对瑞士联邦委员会定千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

一日至六月十一日召开关于重申和发展武装冲突中适

用的国际人道主义法律的外交会议第三届会议，和红

十字国际委员会定千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八日至二月

二十六日在卢加诺召开关于可能造成不必要痛苦或具

有胡乱杀伤效果的武器的第二次政府专家会议表示

感谢；

6. 请秘书长就关千武装冲突中的人权问题的有

关发展，尤其是一九七六年外交会议的讨论经过及结

果，向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提出报告；

3501CXXX) . 各国执行一九六一年关于

外交关系的维也纳公约规定的清况和

旨在扩大该公约当事国数目的措施

大会，

认识到维持正常外交关系对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

和各国间发展友好关系和合作的重要性，

强调为了保证正常的外交关系，所有国家必须遵

守国际外交法的原则和规则，

关 tlJ到违反外交法规则的事例，特别是违反一九

六一年关于外交关系的维也纳公约 18 各项规定的

事例，

还注意到并非所有国家均已成为一九六一年关于

外交关系的维也纳公约的当事国，

认识到有参照一九六一年关于外交关系的维也纳

公约，审议应否研究外交信使身分问题的必要，

1. 重申为了维持各国间的正常关系，巩固国际

和平与安全以及发展国际合作，各国必须严格执行一

九六一年关于外交关系的维也纳公约的各项规定；

2. 对违反国际外交法规则的事例，特别是违反
一九六一年关于外交关系的维也纳公约各项规定的事

例，表示遗憾；

3. 吁请至今还不是一九六一年关千外交关系的

维也纳公约当事国的国家加入该公约；

4. 清各会员国就确保执行一九六一年关于外交

关系的维也纳公约各项规定的方法和途径，并就宜否

对外交信使的身分作出规定的间题，向秘书长提出它

7. 决定将标题为“武装冲突中对人权的尊重“的 们的评论和意见；

项目列入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的临时议程。 5. 诸秘书长就各会员国的评论和意见向大会第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笫二四四一次全体会议

15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一八九儿年和一九O七年的

悔牙公约和宣言汃一九一五年，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

16 国际联盟，«条约汇编汃第 94 卷，第 2138 号，第 65 页。

17 联合国， 4条约汇编＞＞，第 75 卷，第 970 - 973 号。

三十一届会议提出报告；

6. 决定在第三十一届会议临时议程中列入一个

标题为“各国执行一九六一年关于外交关系的维也纳

公约规定的情况：秘书长的报告“的项目。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笫二四四一次全体会议

18 同上，第 500 卷，第 7310 号，第 95 页。


